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4〕35 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147 号建议的答复

林玉山代表：

《关于将接种流感、肺炎疫苗费用纳入职工医保、城乡居民

医保门诊报销的建议》收悉，结合现行医保政策法规及医保部门

职能，现答复如下：

国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保障公民在患病时基本医疗

需求的重大制度安排。“保基本”作为医保制度的重要原则写入《社

会保险法》，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基本医保制度“保基本”的功

能定位。当前基本医保制度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疾病治疗保障，

着力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。《社会保险法》明确基本医保基金支

付范围为：“符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标

准以及急诊、抢救医疗费用，按规定从基本医保基金支付；应当

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”国

家、省医保待遇清单对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做了具体规定：“基

本医疗保险按照规定的药品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支付范围

支付…补充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参照政策范围内费用范围执行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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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不予支付。”明确的保障边界，能确保有限

的医保基金用在刀刃上，实实在在提高参保群众基本医保保障水

平。目前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涵盖预防接种，因此将

接种流感、肺炎疫苗费用纳入基本医保门诊报销范畴不符合当前

国家、省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

为满足家庭预防接种需求，降低群众医疗费用负担，按照省

级工作部署，我市已于 2020 年 7 月进一步拓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账户使用功能，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家庭共济。接种预防性免

疫二类疫苗的费用可通过家庭共济账户资金予以支付。下一步，

我局将本着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原则，按照国家、省医保待

遇清单制度要求，结合医保基金承受能力，按照医保部门职能定

位，更好保障各类参保人群医疗保障权益，不断提升参保群众满

意度、获得感。

感谢您对医疗保障事业的支持和关心！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陈 玮

联系电话：0593-2079766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5月 9日

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